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
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
关于开展产能合作的框架协议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（以下简

称“双方”），

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相互尊重、共

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；

本着两国领导人关于发展多元化经济合作达成的重要共识；

认识到两国多元化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和推动多元化经济合

作对两国企业持续互利；

为充分发挥两国互补优势，提升两国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

水平；

本着相互尊重、平等参与和利益共享的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

双方就执行本框架协议达成以下协议：

第 一 条

双方将根据各自法律和政策，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巴布亚

新几内亚独立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多元化经济合作。



第 二 条

双方同意在以下领域开展涉及产能的多元化经济合作：

（一）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营，包括铁路、高速公路、电站、电

网、电信等；

（二）金属和材料，包括钢铁、有色金属、玻璃制造，水泥等；

（三）自然资源深加工；

（四）装备制造；

（五）轻工业、电子工业和纺织业；

（六）产业聚集区；

（七）双方同意的其他领域。

第 三 条

双方鼓励两国企业根据各自法律和规定程序，采取投资、合

资、建设—运营—转让（BOT）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（PPP）、
工程建设、装备出口等多种方式开展多元化经济合作项目。

双方鼓励两国金融机构通过提供融资、共同融资、担保和长

期保险等方式为两国多元化经济合作提供服务。

第 四 条

双方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—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多元化经

济合作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委员会”）负责本框架协议的执行。

委员会中方牵头部门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，外交部和有关执

行机构参加；巴方牵头部门为国家计划和监控部，外交部、国库

部和有关执行机构参加。

委员会中方主席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领导担任，巴方主

席由国家计划和监控部领导担任。

委员会可邀请双方认为必要的两国其他部门和机构参加相关

活动。



第 五 条

委员会的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：

（一）确定双方多元化经济合作的优先领域；

（二）协商和推动投资与多元化经济合作优先项目；

（三）研究开展上述领域合作的方法和措施，包括研究提出促

进多元化经济合作的政策意见建议；

（四）联合举办论坛、研讨会、项目推介会等，合作开展课题

研究；

（五）鼓励两国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投资和融资活动；

（六）监督本框架协议项下合作项目的有效实施。

第 六 条

委员会根据需要召开会议，除非另有约定，在中华人民共和

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轮流举行。委员会会议对上一次会议

结束以来所做工作和取得进展进行总结和分析，并提出新的工作

计划。

经双方同意，委员会会议也可采取视频方式召开。

第 七 条

委员会设秘书处负责本框架协议下的沟通与协调工作。中方

秘书处设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；巴方

秘书处设在国家计划和监控部。

第 八 条

除非另有约定，双方将各自承担因执行本框架协议所提及的

交流与合作而产生的费用。



第 九 条

因解释和执行本框架协议产生的分歧或争议，由双方通过友

好协商予以解决。

第 十 条

本框架协议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

间签订的任何其他协议下的权利和义务。

第 十 一 条

本框架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5年。如一方未在期满

前至少3个月书面通知对方不再延长本框架协议，则本框架协议延

长5年，并以此法顺延。

经双方一致同意，可对本框架协议进行修改。修改应以书面

方式进行，并写明生效日期。

本框架协议的终止不影响任何在本框架协议下正在执行中的

两国合作项目。

本框架协议二〇一六年七月六日在北京签订，一式两份，每

份均用中文和英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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